
南 昌 市 教 育 局

关于转发《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关于做好春节

期间公务用车管理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保留公务用车的局属事业单位、学校：

现将南昌市机关事务管理局《关于做好春节期间公务用

车管理的通知》（洪管发[2023]6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按文件

精神认真贯彻执行。

附件：《关于做好春节期间公务用车管理的通知》洪管

发[2023]6 号

南昌市教育局

2023 年 1 月 16 日

南昌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3 年 1 月 18 日印发


